番禺区十八届人大七次会议文件（4）

广州市番禺区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6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2026年2月4日在广州市番禺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七次会议上

广州市番禺区财政局局长  周健民

各位代表：

受区人民政府委托，现将我区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26年预算草案提请区十八届人大七次会议审查。

一、2025年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任务目标的收官之年，区财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广州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市委“1312”思路举措和区委“十二个方面走在前列、争当示范”重点任务，贯彻落实全国财政工作会议精神，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强化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强财政科学管理，防范化解风险。2025年，我区通过稳运行，大力发展产业培育财源、税源，积极盘活“三资”拓展筹资增收渠道等措施，确保年度预算方案执行情况良好。具体执行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1.收入执行情况。2025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19,200万元，收入规模全市11区排名第三，完成年度预算的100.03%，可比口径
同比增收13,430万元，增长1.03%。其中：税收收入918,875万元，可比口径同比减收20,148万元，下降2.15%，主要是清理往年欠解增值税留抵退税调库31,281万元，剔除该因素影响，税收收入实际增长1.19%；非税收入400,325万元，同比增收33,578万元，增长9.16%，主要增收原因一是财政会同各职能部门积极推动“三资”盘活，通过梳理、整合闲置或低效的国有资源、资产和资金，有效挖掘了潜力，二是国资部门主动作为，积极引导国有企业拓宽经营思路、挖掘市场潜力，有效增加了政府非税收入。加上上级补助收入714,884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828万元、调入资金271,160万元、上年年终结转结余7,535万元、一般债务转贷收入104,309万元后，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420,916万元。
主要收入项目执行情况，税收收入方面：增值税收入390,447万元、企业所得税收入202,984万元、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90,502万元、房产税收入141,107万元、印花税收入49,271万元、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11,685万元、车船税收入23,519万元、耕地占用税收入8,220万元、环境保护税收入1,131万元、其他税收收入9万元。非税收入方面：专项收入90,356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18,389万元、罚没收入28,993万元、国有资本经营收入101,800万元、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115,370万元、政府住房基金收入3,462万元、其他收入41,955万元。

2.支出执行情况。2025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34,753万元，同比减支27,933万元，下降1.58%。加上上解支出
532,662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72万元、债务还本支出115,376万元、区域间转移性支出6,100万元后，2025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389,263万元。全区年终结转结余31,653万元。

3.转移支付支出执行情况。2025年我区收到上级一般公共预算补助收入714,884万元，其中：税收返还收入250,790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387,95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76,137万元。

2025年区本级一般公共预算补助镇级支出298,775万元，其中：税收返还支出165,794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74,217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58,764万元。

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上年结转资金及预备费执行情况。截至2025年底，2024年结转的区本级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828万元已全部动用，区级一般公共预算上年结转资金7,535万元基本支出完毕。2025年初区本级安排预备费20,827万元，严格按照预备费使用规定，经区政府同意动用7,346万元，用于落实上级政策安排免费学前教育资金5,461万元、病媒生物防治及登革热疫情应急经费1,885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713,735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86.66%，同比增收249,458万元，增长53.73%，主要增收原因是区土地开发中心、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区投资促进中心等职能部门同心协力、全力以赴推进住宅用地与工业用地的成交，组织土地出让价款及时入库，推动我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规模排名位居全市11区第二。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9,780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3,309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487,05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3,976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75,933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32,878万元、专项债务对应项目专项收入100,809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06,263万元、专项债务转贷收入661,101万元、上年年终结转结余8,368万元后，2025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1,489,467万元。

2025年政府性基金支出1,183,189万元，同比增支165,928万元，增长16.31%。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支出372,790万元，同比增支107,978万元，增长40.78%。加上调出资金234,506万元、上解支出2,000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22,364万元后，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1,442,059万元。年终结转结余47,408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6,130万元，完成年度预算的100%，同比减收19,043万元，下降75.65%。其中：区属国有企业上缴利润6,130万元。加上上年结余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54万元后，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为6,184万元。

2025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54万元，同比减支119万元，下降68.74%。加上调出资金6,130万元后，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支出6,184万元。年终结转结余0万元。

（四）财政专户管理资金预算执行情况

2025年区本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9,758万元，全部为教育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同比增收414万元，增长4.43%；加上上年结余3,240万元后，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总收入为12,998万元。

2025年区本级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支出9,918万元，同比增支411万元，增长4.32%；年终结转结余3,080万元。

（五）区级预算调整情况
2025年经区人大常委会批准，我区实施两次预算调整。区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五次、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七次会议通过了两次预算调整方案。调整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专户预算收支，以及审议通过市转贷下达我区地方政府新增债券情况。
（六）政府性债务管理情况

我区严格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政府债务管理和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决策部署，强化全区政府债务管理“一盘棋”工作格局，积极做好地方政府新增债券申报与支出工作，债券作用得到有效发挥，隐性债务实现零新增，稳妥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

1.债务限额余额情况。截至2025年底，全区地方政府债务余额为4,251,97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442,391万元、专项债务3,809,588万元。市已初步核定我区2025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4,292,722万元，其中：一般债务453,513万元、专项债务3,839,209万元，最终限额以后续市分配额度为准，届时将按照相关程序报区政府批准后向社会公开。
2.新增债券情况。2025年市转贷下达我区地方政府新增债券资金641,500万元，均为专项债券，其中：用于化解拖欠企业账款专项债券103,300万元、补充政府性基金财力专项债券40,000万元、建设项目专项债券498,200万元，2025年全部支出完毕，切实形成实物工作量，有效保障教育、公共医院、轨道交通、区域水环境治理、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建设发展资金需求。

3.债务还本付息情况。2025年区本级财政共统筹安排地方政府债券还本付息249,471万元，其中：还本支出137,740万元、付息支出111,731万元。资金来源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350万元、政府性基金支出100,211万元、再融资债券123,910万元。

（七）超长期特别国债使用情况

2025年，全区收到上级下达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共计29,170万元，具体项目及金额为：番禺区老旧小区共用用水设施改造项目6,350万元、住宅老旧电梯更新项目7,470万元、番禺区污水处理设施节能降碳升级改造工程2,000万元、工业重点领域设备更新改造11,845万元、大规模设备更新领域-电子信息1,200万元、大规模设备更新领域-用能设备305万元。上年结转79万元。全年支出17,849万元，年终结转11,400万元。

（八）重大政策和重点项目支出成效

2025年，我区聚焦经济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财政“紧平衡”下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重点领域支持力度，着力构建“2104”现代化产业体系，保障重大战略、重点规划部署与各项经济稳增长政策措施落实落地，稳定预期、激发活力，推动番禺经济社会持续回升向好发展。

1.凝聚新质生产力，发展空间提质扩面

2025年共投入372,748万元主要用于进一步优化“两轴两带”空间布局，深入推进“万亩千亿”攻坚行动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番禺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包括：安排轨道交通二十二号线、七号线二期、三号线东延段、十二号线和十八号线工程项目资金67,900万元。安排广州市番禺中心城区综合交通换乘枢纽公共停车及配套设施综合利用建设项目16,400万元，完善轨道交通网络。安排南大干线（东新高速至莲花大道）土地整治PPP项目经费41,379万元、南大干线（东新高速至莲花大道）土地整治工程项目经费23,068万元，全力促进南大干线经济带能级提升。安排土地储备专项资金221,412万元、耕地整治恢复及耕地提质改造项目经费2,589万元，持续加大土地整备力度，夯实土地要素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

2.重点平台建设提速增效，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2025年共投入236,205万元大力推动总部经济集聚区、智造创新园、渔港经济区、专精特新园区等重点片区建设发展,坚持产业第一，保持人才引进、产业发展扶持力度。

包括：安排番禺总部经济集聚区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建设项目27,183万元、番禺智能制造产业园基础设施及周边配套建设项目29,300万元、广州人工智能与数字经济试验区核心区（广州大学城）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项目35,056万元、番禺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建设及配套项目21,000万元、番禺上市企业工业扩产产业园配套设施工程一二期共52,439万元、番禺广汽基地园区配套设施工程一二期共31,136万元、粤港澳大湾区广州国际科技创新城智慧园区配套设施品质提升工程4,000万元、番禺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新中轴（番禺段）产城融合及城市创新走廊建设项目4,346万元、番禺区广汽新能源汽车产业园四号路（园西大道至南大干线）工程项目经费2,957万元，大力推动重点经济片区建设发展，培育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安排人才引进、产业发展扶持资金24,705万元，扶持动力电池和汽车零部件等产业发展。安排广州南站维护管养经费和新出租车临时上客区及蓄车区搬迁改造等项目经费共4,040万元、长隆万博商务区专项经费43万元等，加快长隆万博、广州南站两大经济片区一体化融通发展。
3.扎实提升城市品质，统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

（1）2025年共投入250,369万元主要用于水环境治理、市政保洁和绿化养护等项目，水环境治理取得实效，生态环境质量日益改善。

包括:安排区域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及系统化治理项目117,088万元、排水设施日常运行维修养护经费及污水管网大中修费用29,996万元、污水处理运营服务费和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费53,025万元、市桥水道-沙湾水道流域和三支香水道-沥滘水道流域等城中村截污纳管工程14,250万元、水利工程运行及维修养护等经费4,832万元、番禺备用水源及配套供水水网设施改造一体化工程14,900万元、无开发商住宅小区重置雨水系统建设2,291万元,水环境治理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效,有力保障区域水环境。安排市政环卫保洁及绿化养护经费共12,002万元、垃圾收运、治理和分类处理经费1,985万元，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番禺新名片。
（2）2025年共投入26,340万元主要用于优化发展农业农村建设等方面，聚焦“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包括:安排“五好两宜”和美乡村试点经费9,263万元、美丽乡村及新农村建设等项目经费1,191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及基本农田保护补贴资金477万元，大力推动乡村建设，着力推动农村更美。安排“十四五”期间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资金6,597万元、沙堤路（大富村至市桥三桥段）项目1,060万元、市桥街东郊村（北基大街）安置区工程1,268万元、市政设施建设及维护经费2,726万元、市政道路管养经费3,101万元、交通安全管理经费和农村公路养护费等657万元，提升居住安全和生活品质，推动住房和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4.高质量推动东西部协作，巩固协作帮扶新成效

2025年共投入25,378万元主要用于推动东西部协作及对口帮扶工作，巩固协作帮扶新成效。

包括:安排东西部协作资金8,948万元、对“封开、蕉岭、五华、威宁、赫章、巫山”等地对口协作帮扶支出16,430万元，持续优化协作方式，巩固扩大产业协作成效，聚焦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扎实有效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
5.狠抓落实民生实事，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2025年共投入社会保障民生支出128,841万元，坚定不移保障就业基本民生，健全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

包括：安排职业年金缴费28,207万元、养老保险缴费56,480万元、社区老年人配餐财政补贴项目经费1,031万元，构建多层次养老体系。安排残疾人、优抚对象、特困人员等群体的补贴和慰问经费12,357万元，兜牢民生底线。安排各类就业补助及创业发展专项资金22,102万元，落实落细各项就业服务政策。安排保障性安居工程、保障性住房物业维护修缮费、回购及管理费用等经费8,664万元，努力满足群众刚性住房需求。
（2）2025年共投入卫生健康支出128,784万元，加强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卫健事业持续发展。

包括：安排中心医院医联体医疗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何贤医院医联体医疗基础设施改扩建项目、中医院医联体医疗基础设施改扩建项目、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项目共50,728万元，推进医疗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基础服务保障。安排专用设备、材料和药品卫生耗材购置10,172万元，医疗机构运行及业务工作经费9,956万元，保障医疗系统正常运作。安排基本公共卫生服务支出27,586万元、病媒生物防治及“两热”疫情防控经费3,688万元、结算以前年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经费3,807万元、行事单位医疗经费6,892万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健全公卫服务体系。安排育儿补贴资金15,955万元，不折不扣推动国家生育补贴政策落到实处。
（3）2025年共投入608,932万元落实区委关于“建设优质均衡发展的教育高地”的工作要求部署，聚焦资源扩优提质，打造教育发展新体系。

包括：安排番禺区现代教育基础设施提升工程13,500万元、安排全区教育系统在编人员经费384,301万元、专任教师人员经费5,991万元、编外教师人员经费79,611万元，打造高质量育人环境与教学水平。安排义务教育公用经费和课本费、学位补贴、以及其他补助经费等共69,264万元，推动义务教育资源优质公平，促进各类学校学生协同发展。安排学前生均定额、学前教育资助等经费44,410万元，推动学前教育发展。安排免费学前教育11,855万元，积极落实国家政策。

（九）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情况
2025年我区持续深入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树牢过紧日子思想，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1.强化绩效目标管理。将绩效目标编制与预算编制放在同等重要位置，进一步强化绩效目标对部门工作任务和预算执行的约束和引导。除基本支出外，所有项目类型的二级项目都要填报绩效目标，其中专项资金和其他事业发展性支出一级项目也需填报绩效目标，区财政局对此开展绩效目标审核，并以此作为申请预算必备条件。实现绩效目标与预算编制同步布置、同步申报、同步批复、同步公开。

2.强化绩效运行监控。采用部门自行监控与财政重点监控双结合模式开展绩效运行监控工作，健全以部门整体监控为基础、紧盯重点项目的绩效监控机制。在各部门开展绩效自行监控基础上聚焦民生和重点领域，将35个2025年度区十件民生实事项目及其他重点关注项目的绩效运行情况纳入本年度重点监控项目范围，涉及2025年初预算资金336,391万元；对区民政局、团区委、区司法局三个部门实施整体绩效运行监控。通过及时发现存在问题并纠正偏差，促进绩效目标的顺利实现，助推宝贵的财政资金花在刀刃上、花在老百姓心坎上。
3.实施支出绩效评价。根据“全面自评、部分复核、重点评价”原则，组织和实施2024年财政资金绩效评价工作。对纳入2024年度政府预算管理的所有财政资金和主管部门及所属预算单位部署开展绩效自评，并选取4个专项债券项目、1个项目开展重点评价，另对1个项目开展自评复核、1个政策开展政策绩效评价，1个部门开展整体绩效评价，涉及财政资金463,458万元。
4.强化绩效结果应用。评价结束后组织所有被评价项目（政策、部门整体）的主管部门，针对绩效评价报告中专家提出的存在问题及改进措施开展整改工作，落实整改措施，据此进一步加强项目管理，不断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十）落实“区人大对2025年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的建议”情况
区财政局认真贯彻落实区人大对2025年预算执行和财政工作的建议，制定收支平衡作战计划，对表推进、挂图作战，深化零基预算改革，齐心协力增收节支，全力以赴实现收支平衡。

1.关于“坚持抓财源、保平稳，挖掘增收潜力”建议的落实情况。全力挖潜增收，通过税源培育巩固、加快土地出让进度和盘活“三资”等措施，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31.92亿元，可比口径增收1.34亿元，增长1.03%。

2.关于“坚持争资金、强谋划，持续精准发力”建议的落实情况。用足上级政策利好，申报“两重两新”国债资金2.9亿元，助力经济换发新活力。谋划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金64.1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有力支撑重点领域建设。
3.关于“坚持深改革、重管理，建立长效机制”建议的落实情况。建章立制，印发实施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方案，摒弃传统基数加增长的预算编制方式，以零为基点，从实际需求出发，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财政承受能力，大力优化支出结构，不断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坚持厉行节约，严格贯彻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求，始终坚守并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从严从紧压减一般性支出。两次调整预算压减51.7亿元，公用经费在年初预算的基础上再压减27%，压减金额6,469万元。

4.关于“坚持控风险，除隐患，守牢发展安全”建议的落实情况。优化债券资金支出结构，债券额度分配优先支持用于区委区政府部署开展的打基础、补短板、促发展、具有较大带动投资效应、能发挥撬动作用、“打粮食”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产业发展项目和存量在建项目。加强专项债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加强债券申报审核，密切跟踪债券资金使用情况，多措并举督导支出进度，避免债券资金闲置沉淀。积极统筹财力履行还本付息责任，切实维护政府信用。加强债券项目投后管理，做好建设运营、资产管理及项目收益归集上缴等工作，确保项目收入应收尽收、及时入库，做大收入盘子，增加举债空间。
二、“十四五”时期番禺财政改革发展情况

“十四五”时期，我区财政部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贯彻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

一是财政运行总体平稳。“十四五”时期，我区财政收入组织工作克服政策性减税降费、经济下行、疫情冲击和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影响，力保平稳增长态势。“十四五”时期，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规模接连突破110亿元和130亿元，五年总收入超过582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410亿元。成功实现兜牢“三保”底线、政府隐性债务零新增、债券还本付息零逾期、暂付款挂账零新增的多项目标。

二是收入组织卓有成效。多措并举盘活“三资”，“十四五”时期一般公共预算非税收入超过291亿元，比“十三五”时期增长146%，有力弥补收支缺口。积极申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十四五”时期获批新增专项债券资金超231亿元，有力弥补土地出让收入断崖式下滑带来的财力缺口，大力保障轨道交通、污水治理、产业园区基础设施和医疗卫生等领域建设。
三是民生事业保障有力。发放育儿补贴1.60亿元、拨付免费学前教育资金1.19亿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加大轨道交通投入力度，获批新增专项债券资金61.05亿元，保障地铁3号线东延段、地铁18号线、22号线、穗莞深城际琶洲支线等建成通车。金光隧道、南大干线等建成通车，交通网络日益完善。加大医疗卫生领域投入，获批新增专项债券资金9.79亿元支持中心医院等医联体医疗基础设施和公共卫生服务中心建设。
四是财政改革纵深推进。贯彻落实习惯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三公”等行政经费，推动财力向社会民生和经济发展领域倾斜。优化调整区和镇（街）财政分配体制方案，提高镇（街）自主发展积极性。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打破基数依赖，破除支出固化。严肃认真做好预决算公开，着力打造阳光透明财政。
三、“十五五”时期番禺财政改革基本思路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区财政收入面临“土地市场未企稳、支柱产业经营承压、新兴产业税收远水不解近渴”的挑战，支出面临承载人口增加和公共服务需求攀升的现实问题。坚持向统筹要动力、向改革要活力，防范财政运行风险。

一是加大资金统筹力度。做好项目储备，积极向上争取政策性资金。努力申报专项债券，保障重点领域建设。向内挖潜，大力盘活“三资”，补充财力。支持产业发展，按照“经济产业要加力、行政运行要节约”的基本思路，全力支持产业升级发展，储备壮大财源。
二是持续深化财政改革。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开启了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新篇章。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区要求，坚持“业财联动、零基预算、科学评估、倒逼改革”原则。健全支出项目分类体系，完善大事要事保障清单管理，集中财力保障国家、省、市和区部署的重大战略任务。健全完善支出标准体系，夯实预算编制工作基础。加大财会监督工作力度，强化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党政机关持之以恒过紧日子，腾出财力保民生、促发展。顺势而为推进财政体制改革，持续优化区和镇（街）财政分配体制，提升镇（街）招商引资、协税护税积极性，激发镇（街）发展经济活力。

三是防范财政运行风险。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置于突出位置，意味着中央下一步在财政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健全地方税体系等方面可能会有新部署、新突破。审时度势，提前谋划，争取主动，用足用好上级政策红利。坚持上下联动、部门协同，下好增收节支“一盘棋”，兜牢兜实“三保”底线。优化债券资金分配投向领域，及时兑付债券本息，严防政府债务风险。
四、2026年预算草案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要奋力做好财政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推动“十五五”起好步、开好局。

（一）2026年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做好2026年经济工作的政策取向和工作要求，明确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释放积极政策信号。但具体到我区实际，考虑房地产市场仍然低迷、支柱产业经营情况欠佳等因素，预计2026年财政收入将继续承压。叠加人员薪资增长、债券付息增加、清欠化债和中央新出台民生政策区级配套资金等增支因素，预计2026年将延续带缺口的“紧平衡”态势，财政收支矛盾仍然严峻。

（二）2026年财政工作的总体要求
以政领财、以财辅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和市委“1312”思路举措，根据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全力落实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全面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强化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落实党政机关习惯过紧日子要求，兜牢兜实“三保”底线。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防范财政运行风险，推动“十五五”良好开局。
（三）2026年预算编制核心思路

坚持《预算法》“量入为出、收支平衡”原则，全面落实零基预算改革部署，2026年初预算编制坚持科学审慎预测收入、分类分级保障支出、杜绝新增拖欠账款。按照“兜牢三保底线、优先保障刚性支出、聚焦产业发展”的要求，确定“分类分级保障支出，全额保障刚性中的刚性支出、差额保障其他刚性支出、竞争性分配保障其他重要支出”的编制思路。
（四）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2026年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计划为1,377,405万元，较去年实绩增长4.41%。结构如下：（1）税收收入971,343万元，占收入总额70.52%。（2）非税收入406,062万元，占收入总额29.48%。加上上级转移性收入662,962万元、调入资金374,098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372万元、上年区本级结转结余26,816万元，总收入2,441,653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计划。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全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10,174万元。其中，返还各镇财力支出234,186万元、区本级支出（含街道）1,675,988万元（包含编内人员经费支出721,449万元，占比43.05%；公用经费支出38,455万元，占比2.29%；专项经费支出916,084万元，占比54.66%）。加上上解支出523,331万元、区域间转移支付5,000万元和债务还本支出3,148万元，总支出2,441,653万元。

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总收入减去上解支出、区域间转移性支出和一般债务还本支出后，区级一般公共预算可支配财力为1,910,174万元对应安排部门预算支出。

2026年区本级各部门已申报“三保”支出预算需求合计812,009万元（其中：保工资665,281万元、保运转21,992万元、保基本民生124,736万元），目前上级财政部门正在统一部署，组织开展2026年“三保”支出预算编审工作。我区将严格按照中央、省定标准足额保障“三保”支出，不留硬缺口，待上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复后再按程序报批。
（五）政府性基金预算草案

1.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计划。2026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计划为825,421万元，较去年实绩增长15.65%，主要是2025年清理上解省“两金”54,147万元拉低基数。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主要包含：土地出让收入等719,191万元、基础设施配套费70,0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33,100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3,130万元。加上上级补助31,964万元、上年区本级结转结余44,430万元，总收入901,815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计划。2026年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17,973万元主要安排如下：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327,485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45,879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的支出19,572万元、债务付息以及发行费支出108,000万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11,400万元、旅游发展基金支出62万元、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及彩票公益金等安排的支出5,576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全区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517,973万元，加上上解支出1,609万元、调出资金371,379万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10,854万元，总支出901,815万元。

按现行财政体制计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减去上解支出、调出资金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还本支出后，区级政府性基金预算可支配财力为517,973万元对应安排部门预算支出。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1.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计划。2026年全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计划为2,719万元，比2025年实绩下降55.64%，主要是国资部门转向通过一般公共预算的非税收入方式，大力上缴国有资本专项收益。
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计划。为加强财政预算统筹，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力度，结合2026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规模情况，将全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调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统筹使用，相关事项安排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推动国有资本产生的收益更多地用于改善和保障民生，进一步体现国有资本收益全民共享要求。
（七）财政专户预算草案

1.财政专户预算收入计划。2026年财政专户资金预算收入计划为10,502万元，全部是教育收费收入。

2.财政专户预算支出计划。按照“专款专用”的原则，全年财政专户预算支出10,502万元，全部用于教育支出。
（八）重点领域资金安排情况

2026年，围绕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省委、市委、区委决策部署，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统一。坚持节约务实，优化支出排序，建立“基本支出按标准编制，项目支出全面梳理、整合、重构”的零基预算编制机制。全力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着力构建“2104”现代化产业体系，围绕“产业强韧、环境优美、文体繁荣、民生幸福、帮扶有力、社会有序、风险可控”精准投入，力求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花到百姓心坎上。

1.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助力产业强韧。加快构建“2104”现代化产业体系，优化产业布局，安排产业发展扶持（含支持整车企业扩生产促消费区级配套资金）40,000万元、创业投资引导基金财政出资10,000万元。持续加大土地整备力度，夯实土地要素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作用，安排土地储备专项资金、土地拆旧复垦指标购买经费和安置房项目经费185,886万元。坚持“两轴两带”带动引领，支持广州活力创新轴（番禺段）、广州新中轴（番禺段）、南大干线高质量经济发展带和亚运大道产业发展带建设，安排南大干线（东新高速至莲花大道）土地整治PPP项目服务费28,400万元、南大干线土地整治工程、缆线型综合管廊工程和降噪工程6,508万元。保障长隆万博、广州南站和大学城等重点平台建设，安排广州南站和长隆万博商务区工作经费3,280万元，安排大学城重点研发计划-智能出行分中心启动经费476万元。安排设备更新经费4,105万元。
2.支持绿美番禺建设，保障环境优美。提升城市品质，优化生态环境，推动“百千万工程”建设，促进城乡融合。大力保障治水治污，安排排水经费24,350万元、污水治理10,683万元、水利工程工作经费5,669万元、河涌水道清淤清洁等4,693万元和番禺应急备用水源工程769万元。建设整洁美丽城市，安排市政环卫保洁绿化15,982万元，安排垃圾处理项目经费3,794万元，安排绿美经费2,222万元。
3.保障文体旅游发展，促进文体繁荣。推动文化体育和旅游事业发展，优化文旅服务和产品供给，丰富人民群众文体娱乐休闲活动，助力精神文明建设。安排星海青少年宫经费3,044万元、图书馆、文化馆和博物馆经费2,279万元、体育场馆和全民健身设施等项目经费597万元、文物保护经费505万元、余荫山房文旅发展中心和全域旅游发展专项经费等旅游项目519万元、民间工艺馆、农村电影放映补助以及春节系列文化活动等100万元。
4.支持民生事业发展，增进民生福祉。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统一，加大养老、社保、医疗、教育、就业、生育和住房等民生领域投入力度，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落实生育支持政策，安排免费学前教育资金16,043万元和育儿补贴1,917万元。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安排支持就业资金27,264万元。支持养老事业，保障安享晚年，安排养老资金2,040万元。保障住有所居，安排安置房经费17,181万元、保障房和公租房经费2,860万元。呵护群众生命健康，安排卫生健康领域资金141,942万元。推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安排教育领域资金514,016万元。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安排社会保障领域资金193,497万元。

5.勇挑帮扶协作重担，推动共同富裕。全力保障东西部协作、省内对口（产业）协作帮扶、增城区派潭镇、三峡库区巫山县和毕节市等帮扶协作工作，安排帮扶协作资金25,951万元，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推动共同富裕。
6.支持超大城市治理，保障城市安全。以智慧城市建设为抓手，科技赋能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推动平安城市和法治社会建设，安排公安经费33,457万元、消防救援经费6,063万元、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经费2,897万元、应急隔离场所建设项目1,120万元、法律援助和调解经费246万元。保障粮食安全，安排粮食风险金7,000万元和粮食生产补贴1,450万元。保障食品药品药械等领域安全，安排相关项目经费733万元。保障出行安全，安排交通安全项目经费327万元和春运工作经费259万元。
7.按时兑付债券本息，确保风险可控。2026年区级财政安排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资金132,768万元，其中：自有资金偿还本金14,002万元，支付利息118,766万元，确保按时足额还本付息，严控政府债务风险。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预算法》有关规定，在预算年度开始后，区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前，区财政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拨付本年度维持行政运行必须的支出、政府工程项目工人工资以及部分上一年度结转支出等。
以上报告，请予审议。

附件：广州市番禺区2026年区级预算草案
	区十八届人大七次会议秘书处                     2026年2月印


� 由于报告编制时，2025年财政年度尚存在调整期，2025年预算执行数据以截至2025年12月31日的财政收支执行情况为基础，2025年完整年度数据将通过决算报告再向区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下同。


� 2025年省调整了地市财政体制，考虑省以下财政体制调整对收入的影响，为数据可比，采用可比口径，下同。


� 下级财政按规定上缴收入至上级政府，下同。







